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甄選專員簡章 

一、甄選職務：專任專員。 

二、錄取名額：正取 1名，備取若干名，正取人員放棄或試用期間考核成績不

合格、離職，由備取人員依甄選成績擇優依序遞補。 

三、工作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除上班時間

外，必要時須利用例假日及下班時間加班辦理相關業務工作及活動。 

四、工作內容及地點：執行分會保護業務，含個案輔導、專案規劃、行政業務、

電腦文書處理及業務相關會議、宣導活動等，地點為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

護會基隆分會『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178號』。 

五、甄選條件： 

（一）身心健康、樂觀進取、主動積極、抗壓性高，不妨礙更生保護業務工作

者。 

（二）能獨立完成交辦事項並虛心接受指導，樂於團隊合作。 

（三）熟悉電腦軟體 Word、Excel及 Power Point之操作能力。 

（四）具備機、汽車駕照者尤佳。 

六、甄選資格須具有下列之一： 

（一）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者或大學以上學校

社會工作、心理相關科系應屆畢業，專業科目成績優異，且持同領域師

長推薦信二封。 

（二）普通考試及格並曾任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一年以上者。 

（三）曾任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社會行政、司法行政或矯正工作一年以上成績

優良者。 

（四）曾任本會或分會助理二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七、待遇： 

（一）依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工作人員工作規則，正取人員薪資新台幣

35,498元。工作表現良好者，年薪最高 14.5個月。 

（二）正取人員試用期間 6個月，期滿經考核成績合格者聘僱之，試用期間敘

薪前 2個月以八成薪計算，第 3個月起以正取人員薪資敘薪。 

八、試用期間規定： 

（一）試用期間考核成績不合格者，即停止聘僱用，薪給發放至停止聘僱日止。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經預告工作人員終止聘僱契約： 

1、本會或分會因故解散或業務緊縮時。  



2、不可抗力暫停工作一個月以上。  

3、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工作人員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4、工作人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三）試用期間請假，除核准公假者外，試用期按請假天數延長至滿 6個月。 

試用期間除接受按月考評，尚須至績優或具有特色分會實習觀摩及至總

會實習接受考評外並有試用期滿聘任考評。 

（四）試用期間由本會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團體意外保險、員工誠

實保險及提繳退休金。  

（五）試用期間比照工作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但不比照工作人員發給三節

獎金、生日禮金及婚喪生育補助。 

（六）試用期間應遵守本會規定，其工作時間、出差旅費、加班費、請假、例

假及休假依本會工作規則辦理，惟試用期間請病假，按日減半發給薪

給，事假按日扣減薪給。 

九、報名日期及地址：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9月 5日止（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2時

至 5時，星期例假日除外）。 

（二）報名地點：寄達、親自或委託親友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辦公室。如採郵寄方式，以郵戳為憑（至遲為 111年 9月 5

日之郵戳）。 

（三）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178號。 

（四）逾期報名者概不受理。 

十、報名時應繳驗下列文件： 

（一）報名表(以電腦列印或正楷書寫，黏貼最近 3 個月內二吋脫帽正面半身

彩色相片、另附照片 1張，背面書明姓名、身分證字號)。 

（二）撰寫 500至 1,000字自傳乙份（以電腦列印）。 

（三）戶籍謄本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甄試當天須攜帶國民身分

證正本供核對，驗後發還)。 

（四）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乙份(甄選當天須攜帶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供

核對，驗後發還。 

（五）汽、機車駕照影本（無則免提供）。 

（六）男性需繳驗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七）最近 1個月內公立醫院之合格體檢表 1份。（應作 X光檢查） 



（八）曾任社會工作實務經驗 1年以上、曾任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社會行政、

司法行政或矯正工作 1年以上、曾任本會或分會助理 2年以上，上述之

服務證明文件。 

（九）大學以上學校社會工作、心理相關科系應屆畢業，同領域師長推薦信 2

封及歷年成績單。 

十一、報名經審查資格符合者通知參加甄選。 

十二、甄選日期及地址：另行通知。 

十三、甄選科目及計分標準： 

（一）筆試測試佔 40％：含公文寫作、更生保護法、更生保護會服務措施

及相關業務。(請連結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資訊公開網站：財團

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更生保護工作指引」QA題庫)。 

（二）電腦實作佔30％：含Word文書處理、Excel試算表實作及Power Point

製作。 

（三）口試佔 30％：就應試人員儀態、言詞、學識、經歷及應變能力等綜

合考評。 

（四）面試時應甄者應據實陳述，如經本會發覺與事實不符者，不予錄用。 

十四、錄取公告：另行通知。 

十五、聯絡人：王副主任，電話（02）2465-4123。 

https://www.after-care.org.tw/upload/cht/attachment/34a5f1a1bfbb3c1587211e35f0151129.pdf
https://www.after-care.org.tw/upload/cht/attachment/34a5f1a1bfbb3c1587211e35f0151129.pdf

